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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文(A09040000E105120095300O-1.doc)

主旨：為商借教師協助本院學力檢測回饋系統建置、跨專案題庫

整合等相關業務，惠請貴屬協助轉知所屬學校，擇優推薦

教師人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11月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98309號函

公告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
教師作業原則」辦理商借教師相關作業。

二、本院因應縣市學力檢測需求，陸續增加試題開發科目及年

段，並增設題庫及檢測公布平台。為順利推動學力檢測相

關業務，本院擬商借教師1名，借重教師資訊專才及現場

實務經驗，扮演本院與縣市檢測回饋相關系統之中介及連

接角色，整合縣市資料，開發公布系統，並推動跨專案試

題題庫之連結與協作事宜。

三、檢送本院商借教師需求說明及推薦表，如附件，惠請協助

轉知所屬學校轉發通知或推薦優秀教師(若無推薦亦請回

復)，並填寫推薦表於105年7月29日(五)前以電子郵件(免

備文)回傳至chaoying@mail.naer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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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亦將相關需求說明公告予本院網站，歡迎有興趣教師

自行投遞履歷及推薦表，後續本院將組成小組進行審查遴

選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

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

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
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院人事室、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2016-07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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